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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5        证券简称：海螺水泥         编号：临 2013-11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 联（连）交 易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余热发电项目之设备供货及设计服务 

 

（一）交易概述 

2013 年 5 月 28 日，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与安徽海螺川

崎工程有限公司（“海螺川崎工程公司”）在安徽省芜湖市签署余热发电项目之《设

备供货及设计合同》，同意由海螺川崎工程公司为本公司 6 家附属公司的余热发

电项目提供设备供货及设计服务，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21,975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交所上市规则”），由于本公司副总

经理何承发先生兼任海螺川崎工程公司董事长，海螺川崎工程公司属于本公司及

附属公司（合称“本集团”）之关联方，与本集团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

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联交所上市规则”），上述交易不构

成关连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本公司与海螺川崎工程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1, 975 万元，过去

12 个月内，本集团曾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与海螺川崎工程公司签署同类交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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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2,895 万元，与本次交易金额合并计算为人民币 44,870

万元，占本集团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合并之经审

计净资产的 0.92%，未超过 5%，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上述关联交易不须提呈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火龙岗镇 

法定代表人：何承发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13 日 

经营范围：工业余热发电、水泥设备及其他节能环保工程设计、土建、安装

以及相关设备的设计、开发、采购与销售，并提供相关咨询与服务。 

财务状况：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海螺川崎工程公司经审计的净

资产为人民币 47,664.55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5,753.56 万元。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原则及价款支付 

1、主要内容 

根据本集团余热发电项目建设需要，本公司同意由海螺川崎工程公司为临夏

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临夏海螺”）等本公司的 6 家附属公司的余热发电工程

项目提供设备成套及设计服务。2013 年 5 月 28 日，本公司与海螺川崎工程公司

签署了《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并于同日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合同总

金额为人民币 21, 975 万元，其中，设备款为人民币 20,545 万元，设计费为人民

币 1,430 万元。前述之临夏海螺等 6 家附属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分别与海螺川崎

工程公司签署分项项目合同，分项项目合同的主要条款与《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

一致，且分项项目合同的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1, 9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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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交货时间和设计时间将在分项项目合同中约定，具体根据项目进展和施

工情况确定，预计将于 2013 年四季度完成交货。 

2、定价原则 

合同总金额包括设备款和设计费。由于海螺川崎工程公司主要从事水泥制造

业用的余热发电工程的设计及关键部件的制造，是目前中国余热发电工程建造的

主要服务提供者之一，拥有所需的供应网络及议价能力，能以较低的价格从供应

商处采购余热发电工程的相关设备。另外，由于本集团是海螺川崎工程公司的一

个重要客户，双方已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础，在设备定价方面会给予本集团一定的

优惠（即折扣），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海螺川崎工程公司的设

备定价属公平合理。设计费是根据项目规模、技术指标、同期市场价格以及海螺

川崎工程公司向其他客户的收费价格，由双方协商厘定，惟有关价格不高于海螺

川崎工程公司向其他独立客户提供的价格。 

3、价款支付 

根据《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交易价款将根据分项项目合同进行支付。设

备款将于分项项目合同生效后 30 日内支付合同价格的 30%；设备款的 65%将根

据项目进度，分别于采购、付送、安装及测试阶段支付；余下的 5%作为产品质

保金将于设备质保期满 10 日内支付。 

设计费将于分项项目合同生效后 15 天内支付设计费的 30%，设计费的 65%

将根据海螺川崎工程公司提供设计资料的进度情况支付；设计费剩余的 5%作为

设计质保金，待产品验收合格以及设计系统性能达到性能保证值后的 30 日内付

清。 

上述合同价款将以本集团自有资金支付。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日本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川崎重工”）拥有世界先进的余热发电技术。海

螺川崎工程公司是川崎重工在中国设立的合资公司，并获许可使用川崎重工的余

热发电技术。海螺川崎工程公司目前是中国余热发电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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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主要经营业务为水泥、熟料的生产及销售。在熟料的高温煅烧以及冷

却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余热，通过在熟料生产线上安装余热发电装置，可回收、利

用此部分余热用于发电，从而降低产品的电力成本和生产成本，并达到环保的目

的，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于 2011 年和 2012 年，本集团与海螺川崎工程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分别

为人民币 39,350.40 万元和人民币 24,857.80 万元，具体如下： 

1、本集团因向海螺川崎工程公司采购余热发电设备及接受相关设计服务，

于 2011 年和 2012 年发生的交易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39,350.40 万元和人民币

24,044.37 万元。 

2、本集团因向海螺川崎工程公司销售产品、材料及提供建筑劳务，于 2012

年发生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813.43 万元；2011 年未发生同类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造成重大影响。 

 

二、采购 CK 原料立磨 

（一）交易概述 

2013 年 5 月 28 日，本公司与安徽海螺川崎节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海螺

川崎节能公司”） 在安徽省芜湖市签署《CK 立磨买卖合同》，本公司拟向海螺

川崎节能公司购买 5 台 CK450 原料立磨，用于本公司 5 家附属公司的水泥熟料

生产线。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1,000 万元。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因本公司副总经理何承发先生兼任海螺川崎节能公司

董事长，海螺川崎节能公司属于本集团之关联方，与本集团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连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本公司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1,000 万元，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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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月内，本集团曾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签署同类交易合

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4,925 万元，与本次交易金额合并计算为人民币 15,925

万元；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由于海螺川崎工程公司和海螺川崎节能公司均是由

于本公司副总经理何承发先生兼职而与本集团构成的关联方，所以采购 CK 原料

立磨之交易金额与前述“余热发电项目之设备供货及设计服务”之交易金额需要

合并计算，两项交易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60,795 万元，占本集团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合并之经审计净资产的 1.24%，未超过 5%，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前述两项交易不需要提呈股东大会批准，亦不需要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海螺川崎节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火龙岗镇 

法定代表人：何承发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2007 年 10 月 26 日 

经营范围：水泥余热发电用 PH 锅炉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其它节能环

保设备的开发、制造、销售、安装调试、技术指导、维护和售后服务。 

财务状况：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海螺川崎节能公司经审计的净

资产为人民币 39,342.33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6,461.85 万元。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原则及价款支付 

1、主要内容 

根据临夏海螺等 5 家附属公司水泥熟料生产线建设需要，本公司同意向海螺

川崎节能公司采购 5 台 CK450 原料立磨。2013 年 5 月 28 日，本公司与海螺川

崎节能公司签署了《CK 立磨买卖合同》，并于同日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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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1,000 万元。前述之临夏海螺等 5 家附属公司将根据项

目进度分别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签署分项项目合同，分项项目合同的主要条款与

《CK 立磨买卖合同》一致，且分项项目合同的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1,000 万

元。 

设备交货时间将在分项项目合同中约定，具体根据相关附属公司建设水泥熟

料生产线的进展和施工情况确定，预计 5 台原料立磨可于 2013 年底陆续完成交

货。 

2、定价原则 

合同价格主要根据设备制造成本（包括设备的原料及部件的市场价格）、以

及同期市场价格，并参考海螺川崎节能公司提供给其他客户的价格，由双方协商

厘定，惟有关价格不高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向其他独立客户提供的价格。 

该合同总金额为固定价，但如果市场价格变动较大，双方协商后可对合同总

价进行调整。若调整后的合同总金额需要履行相应的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将按照上交所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报批和披露。 

3、价款支付 

根据《CK 立磨买卖合同》，交易价款的支付将根据分项项目合同进行。有

关附属公司将于分项项目合同生效后 30 日内支付总价款的 30%作为预付款；总

价款的 65%将在完成立磨铸锻件毛胚、具备发货条件、完成安装调试阶段分期支

付；总价款的 5%作为质保金在质量保证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 30 日内支付。 

该合同价款将以本集团自有资金支付。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原料磨是水泥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关键设备之一。川崎重工在 CK 立磨的设

计、制造方面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优势，其产品在全球拥有广泛市场和良好的用

户口碑。海螺川崎节能公司是川崎重工在中国设立的合资公司，并获许可使用川

崎重工的 CK 立磨设计和制造技术。 

本集团主要经营业务为水泥、熟料（水泥半成品）的生产及销售，在熟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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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中需装置原料磨。海螺川崎节能公司提供的原料立磨，设备运转性能比

较可靠、易于维护，效率高、能耗低；与纯进口立磨相比，可降低采购成本、缩

短采购周期。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于 2011 年和 2012 年，本集团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分别

为人民币 24,835.87 万元和人民币 14,299.45 万元，具体如下： 

1、本集团因向海螺川崎节能公司采购立磨设备及材料，于 2011 年和 2012

年发生的交易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24,656.90 万元和人民币 13,764.81 万元。 

2、本集团因向海螺川崎节能公司销售材料及提供维修、加工劳务，于 2011

年和 2012 年发生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78.97 万元和人民币 534.64 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造成重大影响。 

 

三、与龙山公司之关联（连）交易 

 

（一）交易概述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之有关附属公司与英德龙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龙山公司”）发生熟料、石灰石、耐火砖等方面的交易： 

1、2013 年 5 月 28 日，本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江

门海螺”）及佛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佛山海螺”）分别与龙山公司在广东

省英德市就向龙山公司采购熟料事宜签署《水泥熟料买卖合同》之《补充合同》。 

2、2013 年 5 月 28 日，本公司持有 75%股权之附属公司英德海螺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英德海螺”）与龙山公司在广东省英德市就互相采购石灰石事宜签署

《石灰石采购协议》。 

3、2013 年 5 月 28 日，本公司持有 70%股权之附属公司安徽海螺暹罗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耐火材料公司”）与龙山公司在广东省英德市就向龙山公司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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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砖事宜签署《买卖合同》。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由于本公司执行董事吴建平先生（已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卸任董事职务）曾于过去 12 个月内兼任龙山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龙山

公司是本公司之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因龙山

公司是昌兴水泥投资有限公司(“昌兴水泥”)的全资附属公司，且龙山公司、昌

兴水泥、及香港昌兴矿业(国际)有限公司(“昌兴矿业”)均是同一控股公司的附

属公司，龙山公司和昌兴水泥均为昌兴矿业的联系人，昌兴矿业是本公司非全资

附属公司英德海螺的主要股东（持有其余下的 25%股权），因此，龙山公司是本

集团的关连人士，上述《水泥熟料买卖合同》之《补充合同》、《石灰石采购协议》

和耐火砖《买卖合同》的签署分别构成联交所上市规则项下的关连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前述关联（连）交易。 

根据上述《补充合同》、《石灰石采购协议》、耐火砖《买卖合同》，以及英德

海螺与龙山公司于 2012 年签署的三年期《备件及生产辅助材料采购合同》，本集

团与龙山公司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的最高关联（连）交易上限金额分别为人民

币 39,175 万元和人民币 42,360 万元，分别占本集团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

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合并之经审计净资产的 0.80%和 0.87%，未超过 5%，根

据上交所上市规则，不需要提呈股东大会批准，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本

次交易金额亦低于本公司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

制合并之经审计财务报表有关项目（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市值）之 1%，根

据联交所上市规则，英德海螺为本公司的非重大附属公司，上述关连交易可豁免

申报、年度审核、公告及独立股东批准。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英德龙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英德市望埠镇 

法定代表人：吕克甫 

注册资本：42,811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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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独资经营（台资） 

成立日期：2001 年 12 月 3 日 

经营范围：水泥、熟料生产、仓储、销售及售后服务。 

财务状况：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龙山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

民币 147,435.11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7,359.06 万元。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原则及价款支付 

1、主要内容 

①采购熟料 

本集团主要从事生产及销售水泥及商品熟料（水泥之半成品）业务。本公司

部分附属公司为粉磨工厂，需采购熟料加工成水泥后销售。江门海螺和佛山海螺

为本集团在广东省的粉磨工厂，为节省物流费用、降低采购成本，需就近向同一

市场区域的龙山公司采购熟料，以满足生产需要。2012 年 5 月 15 日，江门海螺

和佛山海螺分别与龙山公司签署了《水泥熟料买卖合同》，合同有效期为 2012

年 5 月 15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随着公司设备运转率的提升，原

合同约定的熟料采购量无法满足生产需要。2013 年 5 月 28 日，江门海螺和佛山

海螺分别与龙山公司签署了《补充合同》，将 2013 年和 2014 年的熟料采购量和

交易金额进行了调整。根据该《补充合同》，江门海螺于 2013 年和 2014 年拟向

龙山公司采购熟料之数量由均不超过 50万吨/年调整为均不超过 60 万吨/年，年

交易金额由均不超过人民币 14,250 万元调整为均不超过人民币 17,100 万元；佛

山海螺于 2013 年和 2014 年拟向龙山公司采购熟料之数量由均不超过 30 万吨/

年调整为均不超过 50 万吨/年，年交易金额由均不超过人民币 8,550 万元调整为

均不超过人民币 14,250 万元。 

②相互采购石灰石 

由于龙山公司矿区目前开采的各台段石灰石的综合碳酸钙含量较低，无法满

足正常生产配料要求，因此，需要向邻近的英德海螺采购综合碳酸钙含量高的石

灰石，进行搭配使用，以满足正常生产需要。同时，英德海螺为开展资源综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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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需要向龙山公司采购氧化钙含量非常低的石灰石（即废石）。2013 年 5 月 28

日，英德海螺与龙山公司签署了《石灰石采购协议》，并于同日经本公司董事会

批准。合同有效期为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根据《石灰石采购

协议》，预计 2013 年英德海螺与龙山公司之间相互采购石灰石的交易金额上限为

人民币 4,975 万元、2014 年英德海螺与龙山公司之间相互采购石灰石的交易金额

上限为人民币 8,160 万元。 

③销售耐火砖 

本公司附属的耐火材料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投产，碱性砖的生产能力为 5

万吨/年。2013 年 5 月 28 日，耐火材料公司与龙山公司签署了有关耐火砖的《买

卖合同》，并于同日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合同有效期为 2013 年 5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根据《买卖合同》，龙山公司于 2013 年和 2014 年拟向耐火材料

公司采购的耐火砖数量均为 1500 吨，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 万元/年，

最终结算交易量和金额以龙山公司实际提货量为准。 

根据上述三项交易测算，预计 2013 年和 2014 年本集团与龙山公司之间的关

联（连）交易合计金额上限分别为人民币 37,125 万元和人民币 40,310 万元。另

外，英德海螺与龙山公司于 2012 年签署一份三年期《备件及生产辅助材料采购

合同》，根据该合同，英德海螺和龙山公司于 2013 年和 2014 年的交易金额上限

均为人民币 2050 万元。综合考虑前述四项交易，预计 2013 年和 2014 年，本集

团与龙山公司之间的关联（连）交易金额上限分别为人民币 39,175 万元和人民

币 42,360 万元。 

2、定价原则及价款支付 

①熟料销售价格由江门海螺和佛山海螺与龙山公司根据市场价格协商后厘

定，该价格应不高于龙山公司向其他客户出售的价格。采用按月结算的方式支付

价款。 

②英德海螺与龙山公司之间相互采购石灰石的价格在考虑到提供的石灰石

质量和品位、以及各自的生产成本加上相关的税费予以确定；采用按月结算的方

式支付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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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耐火砖销售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由双方协商厘定，但有关价格不低于销

售给本公司位于广东区域的有关附属公司的价格。结算方式采用按批次结算，即

买方收到一批货物结算一笔价款。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集团与龙山公司之间的上述三项关联（连）交易均属于本集团日常经营业

务范围，并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及公平合理原则进行，有利于降低采购成本，提高

效率，以及获得合理利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 

上述交易不会对本集团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历史关联（连）交易情况 

于 2011 年和 2012 年，本集团与龙山公司发生的关联（连）交易金额分别为

人民币 17,473.28 万元和人民币 20,695.69 万元，具体如下： 

1、因英德海螺与龙山公司之间相互采购备件及生产辅助材料，于 2011 年和

2012 年发生的交易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361.17 万元和人民币 1,355.82 万元。 

2、因本公司之附属公司江门海螺、佛山海螺向龙山公司采购熟料，于 2011 

年和 2012 年发生的交易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4,608.19 万元和人民币 18,435.34 万

元。 

3、因本集团向龙山公司销售材料、提供管理咨询及工程服务，于 2011 年和

2012 年发生的交易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503.92 万元和人民币 904.53 万元。 

上述关联（连）交易对本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造成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方俊文、黄灌球、戴国良对上述关联（连）交易事项

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对海螺水泥及其下属子公司拟与海螺川崎工程公司、海螺川崎节能公

司、龙山公司进行的关联（连）交易进行了充分了解，对交易的目的、内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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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基准等要素予以核查，认为上述关联（连）交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有

利于交易双方获得合理的经济效益，予以认可，同意提交公司六届一次董事会会

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方俊文、黄灌球、戴国良对上述关联（连）交易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上述关联（连）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交所上市规则、联交所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连）交易的合同由双方在平

等互利的基础上，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依据等价有偿的原则订立，关联（连）交

易价格及支付方式的确定，遵循了国家的有关规定，符合关联（连）交易规则，

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行为，对交易双方都是有益的。 

 

五、备查文件 

1、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连）交易的意见； 

3、独立董事对关联（连）交易的独立意见； 

4、本公司与海螺川崎工程公司就余热发电项目签署的《设备供货及设计合

同》，本公司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签署的《CK 立磨买卖合同》，江门海螺、佛山

海螺分别与龙山公司签署的《水泥熟料买卖合同》之《补充合同》，英德海螺与

龙山公司签署的《石灰石采购协议》，耐火材料公司与龙山公司签署的耐火砖《买

卖合同》； 

5、海螺川崎工程公司、海螺川崎节能公司、龙山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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